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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民政厅关于在全省实施“在乡老兵
安居工程”指导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5〕20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省民政厅《关于在全省实施“在乡老兵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五年五月十六日

关于在全省实施“在乡老兵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
(省民政厅　二OO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为解决在乡重点优抚对象住房困难问题,经省政府同意,从现在起用两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实施“在乡老兵安居工程”,进一步改善在乡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的居住条件,使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对在乡重点优抚对象的关怀,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多方筹措资金,改善在乡重点优抚对象的住房条件。

　　二、帮建对象
　　下列人员中,住房确有困难的为“在乡老兵安居工程”帮建对象:

　　(一)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二)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在乡复员军人(指1954年10月31日开始试行义务兵役制以前参军,持有复员、退伍军人证件的人员);

(三)在乡革命伤残军人;

(四)领取定期抚恤金的烈属、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

(五)享受定期生活补助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三、目标时限
　　根据各地调查上报数字,全省有近万户在乡重点优抚对象的住房问题比较突出,需要帮助解决。到2006年6月底,要完成建房任务的50%左右。其中,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抗战老兵以及其他重点优抚对象中困难多、年龄大的要优先解决。到2007年6月底,要全部完成我省“在乡老兵安居工程”,确保在乡重点优抚对象的住房条件达到或略高于当地人民群众的平均住房水平。

　　四、资金筹措
　　全省“在乡老兵安居工程”的责任主体是各级政府。对改善在乡重点优抚对象的住房条件所需资金,各地可采取个人筹集、政府投入、社会捐助(含双日捐和福利彩票公益金)、单位包保、义务帮工、减免收费以及对灾区倒房户中的优抚对象予以倾斜等措施,多渠道解决。

　　五、建房形式
　　要采取政府领导包保或包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包建、自建公补、公建自投等多种形式,根据当地居民习俗,可建成独立房、连体房以及优抚小区等。

　　六、优惠政策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对重点优抚对象建房用地、建材等,应简化审批手续,减免有关费用,最大限度地给予优惠照顾。同时,乡村要组织群众义务帮工。

　　七、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实施“在乡老兵安居工程”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体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对共和国功臣的关心,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防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要成立由民政、财政、城建、国土资源、林业、驻军、共青团、妇联、人武部等部门和组织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实施“在乡老兵安居工程”领导小组,负责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摸清底数,细化方案。各地要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底数,制定帮助老兵建房的详细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领导责任、完成时限、奖惩机制、部门包保等项内容,并于6月中上旬报省民政厅备案。
(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建房工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宜建则建,宜买则买,宜租则租。新建房一般要求应建砖瓦房、砖平房或“一面青”,但也要考虑到当地的承受能力和群众的整体居住条件,一般不得超过50平方米。建房中,个人投入资金部分房屋产权归优抚对象所有;部门包建的住房产权归县(市、区)民政局所有,优抚对象去世后原则上由产权单位另行分配。
　　(四)加强合作,密切配合。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建房任务。民政部门负责制定方案,确定建房对象、户数,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的监督检查,保证专款专用;国土资源、城建、林业等部门要简化相关审批手续,落实费用减免政策;人武部门、共青团、妇联等要组织民兵、青年团员、妇女配合乡村,义务帮工。
　　(五)落实责任,奖惩分明。市州政府对建房工作要统筹规划,重点扶持,督促检查。具体建房工作由县(市、区)政府统一组织实施。省里将组织力量对建房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督查,及时下发通报。对建房工作不力和不能按时完成建房任务的市县,取消下一轮次国家和省级双拥模范城(县)的评比资格。
　　全省“在乡老兵安居工程”结束后,省里将以适当方式进行总结表彰。
　　
